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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河南省天工药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西南宁邕江药业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南宁神
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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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桂民三终字第4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省天工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新建南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林振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史向东，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中义，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南宁邕江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罗润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树宁，该公司职员。  

一审被告南宁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一明，董事长。  

上诉人河南省天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天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南宁邕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邕

江药业公司）、一审被告南宁神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神州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2006）南市民三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2007年4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河南天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史向东、

李中义，被上诉人邕江药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树宁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南宁神州公司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故未

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邕江药业公司于2000年3月24日获得“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发明专

利，专利号ZL 95109783.0，专利权期限20年，即从1995年8月24日起至2015年8月24日止。该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载明：

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组合物包含有盐酸赖氨酸、维生素B6、维生素B1和葡萄

糖酸钙，其成份和重量含量为盐酸赖氨酸60－95%，维生素B60.1－0.4%，维生素B10.15－0.9%，葡萄糖酸钙4－15%。  

2001年3月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复方赖氨酸颗粒”的质量标准及使用说明书，标准的起草单位是广西

区药品检验所，标准实施日期为2001年6月1日。该质量标准内容为：复方赖氨酸颗粒含盐酸赖氨酸、葡萄糖酸钙、维生

素B1、维生素B6等成份，处方为盐酸赖氨酸900g，葡萄糖酸钙50g，维生素B13.5g，维生素B62g，羟甲基纤维素纳

1.5g，香精0.5g，可溶性淀粉42.5g,制成1000g；作用与用途（适应症）为“补充赖氨酸及维生素。用于赖氨酸缺乏所

致的脑发育和记忆减退，也用于改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药品规格为3g。在标准颁布的同时，还附有复方赖氨酸

颗粒生产企业的名单，包括广西南宁邕江制药厂与河南省天工制药厂。邕江药业公司在诉讼中陈述“复方赖氨酸颗粒”

药品标准是其提供给国家的。2001年6月，广西南宁邕江制药厂改制，名称变更为邕江药业公司现名称。2004年5月河南

 



省天工制药厂改制，名称变更为河南天工公司现名称。  

2006年4月，邕江药业公司发现南宁神州公司在广西南宁市场上销售由河南天工公司生产的被控侵权药品“贝智

高”复方赖氨酸颗粒，药品销售价格为每盒（含10小包，每包3 g）29元。该药品的说明书记载：本品为复方制剂，每

包规格为3g，主要成份为含盐酸赖氨酸2.7g, 葡萄糖酸钙150mg, 维生素B110.5mg, 维生素B66mg；适应症：补充赖氨酸

及维生素；用于赖氨酸缺乏所致的脑发育和记忆减退，也用于改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在该产品的宣传资料、包装

盒、包装袋上也印有相同的适应症、药品成份等内容。邕江药业公司认为河南天工公司和南宁神州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

专利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1994年1月，原河南省天工制药厂制定的“复方赖氨酸冲剂（颗粒）”《成品质量标准》载明，该药

品所含成份包括赖氨酸盐酸盐、葡萄糖酸钙、维生素B1、维生素B6、甘油磷酸钠、全脂奶粉、羟甲基纤维素纳、香兰

精、柠檬黄、对羟基苯甲酸乙脂、蔗糖粉等成份；产品规格1000g，其中赖氨酸盐酸盐10g, 葡萄糖酸钙5g, 维生素

B10.1mg, 维生素B60.1g；产品的作用和用途为：营养药，为促进发育、改善智力，增强体质的辅助剂。河南天工公司

在原审庭审中承认，其“复方赖氨酸冲剂”与邕江药业公司的发明专利不一样，邕江药业公司的产品功能除了营养外，

还有改善、治疗脑外伤功能，邕江药业公司的产品药效比河南天工公司的好。河南天工公司陈述其是从“复方赖氨酸颗

粒”国家标准颁布后才开始在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用于改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文字的。  

原审法院认为：邕江药业公司是“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其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

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根据邕江药业公司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书》记载，涉案发明专

利包含三个必要技术特征：一、本专利是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二、本专利药物是由盐酸赖氨

酸、维生素B6、维生素B1和葡萄糖酸钙等成份组合而成；三、本专利所含成份在组合物中所占的重量含量为：盐酸赖氨

酸为60—95%，维生素B6为0.1—0.4%，维生素B1为0.15—0.9%，葡萄糖酸钙为4—15%。河南天工公司生产的被控侵权药

品“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从该药品的说明书及宣传资料等均可见其所含特征是：1、该药品的治疗对象、功能、

作用反映在其适应症上，即该药品的治疗对象和作用之一是可以“改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2、该药品为复方制

剂，所含的主要成份为盐酸赖氨酸、葡萄糖酸钙、维生素B1和维生素B6；3、该药品规格为每包3 g，其中盐酸赖氨酸

2.7g（即占总重量含量的90%）, 葡萄糖酸钙150mg（即占总重量含量的5%）, 维生素B110.5mg（即占总重量含量的

0.35%）, 维生素B66mg（即占总重量含量的0.2%）。将被控侵权药品的特征与邕江药业公司的专利特征进行对比，可以

看出，被控侵权药品的第2、3点特征明显与邕江药业公司专利的第二、三个必要技术特征相同，即该药品所含成份及成

份在药品中的含量均与邕江药业公司的专利相同，落入了邕江药业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对于被控侵权药品的第1点

特征即该药品的治疗对象、功能、作用，邕江药业公司主张适应症中所描述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属于其专利第

一个必要技术特征中的“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症状”之一，对此河南天工公司亦认同邕江药业公司的意见，因此，被

控侵权药品的第1点特征中“改善脑损伤所致的神经症状”的内容亦落入了邕江药业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国家授予邕江药业公司涉案发明专利的专利权，其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邕江药业公司发明专利的申请日在

1995年8月，取得专利授权的时间是2000年3月，均在2001年3月“复方赖氨酸颗粒”国家药品标准颁布实施之前。即便

国家所制定的国家标准采用的是邕江药业公司所提供的专利技术或标准，且邕江药业公司知道河南天工公司是生产复方

赖氨酸颗粒的厂家，也并不表示邕江药业公司已默许他人实施其专利，他人要实施专利仍应取得邕江药业公司的许可。

况且，即使是国家强制许可使用专利权人的专利，被许可人也不是无偿的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

四条的规定，被许可人仍应支付合理的使用费给专利权人。至于河南天工公司提出的其在1986年就已开始生产复方赖氨

酸冲剂的问题，首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河南天工公司在1986年就已开始生产复方赖氨酸冲剂；其次，即使河南天工公

司在1986年就已开始生产复方赖氨酸冲剂，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复方赖氨酸冲剂的组方、适应症与邕江药业公司的发明专

利相同或等同；从河南天工公司提供的“复方赖氨酸冲剂（颗粒）”的《成品质量标准》来看，其药品成份包括赖氨酸

盐酸盐、葡萄糖酸钙、维生素B1、维生素B6、甘油磷酸钠等11种，成份在药物中的含量比例与邕江药业公司的发明专利

明显不同，且该药品的“作用和用途”为“营养药，为促进发育，改善智力，增强体质的辅助剂”，与邕江药业公司发

明专利的治疗作用也不相同或等同；河南天工公司在庭审中亦承认其原生产的复方赖氨酸冲剂与邕江药业公司的发明专

利不一样，药效没有邕江药业公司的好。因此河南天工公司生产被控侵权药品不属于合法使用邕江药业公司专利。  

由于河南天工公司未经邕江药业公司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其专利方法生产、销售被控侵权药品；南宁神州

公司未经邕江药业公司许可，销售被控侵权药品，河南天工公司和南宁神州公司的行为均侵犯了邕江药业公司的专利

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邕江药业公司请求河南天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药品“贝智高”复

方赖氨酸颗粒，南宁神州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控侵权药品“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

邕江药业公司要求河南天工公司收回全国各地的被控侵权药品，销毁所有被控侵权药品及该药品外包装盒、使用说明



书、宣传材料等侵权物品的请求，由于停止生产及销售被控侵权药品的行为已经包含了邕江药业公司的该项请求和制止

河南天工公司的侵权行为，因此对邕江药业公司的该项请求不另作判项。对于赔偿损失问题，由于邕江药业公司和河南

天工公司均未向法院提供各自所生产的复方赖氨酸颗粒的成本、利润、销量，邕江药业公司因河南天工公司侵权所受的

损失数额及河南天工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数额均无法确定，也没有相应的专利许可使用费用作参考，因此，综合

考虑河南天工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时间的长短、被控侵权药品的销售市场范围等因素，酌情确定河南天工公司赔偿邕

江药业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至于南宁神州公司应否承担赔偿的问题，由于邕江药业公司在本案中仅指控南宁神州公司

实施的是销售被控侵权药品的行为，河南天工公司又已承认被控侵权药品是其所生产，因此可以认定南宁神州公司所销

售的被控侵权药品来源于河南天工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由于邕江药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南宁神州公司有侵权故意，而

其所销售的被控侵权药品有合法来源，因此南宁神州公司只应承担停止销售被控侵权药品的民事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邕江药业公司要求南宁神州公司与河南天工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河南天工公司与南宁神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立即停止侵犯邕江药业公司专利权的行为，即河南天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被控侵权药品“贝智高”复方赖氨

酸颗粒的行为；南宁神州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控侵权药品“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的行为；二、河南天工公司赔偿邕

江药业公司40万元；三、驳回邕江药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10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合计11510元，

由河南天工公司负担。  

河南天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河南天工公司使用邕江药业公司的专利是执行国家药品标准的合法行为，

不构成专利侵权。邕江药业公司自愿、主动将专利提供给国家，使专利配方成为国家标准向社会公布，视为允许他人使

用其专利。二、河南天工公司最早企业名称是商丘地区生化制药厂，自1986年至2001年15年中，一直生产销售自己的产

品“复方赖氨酸冲剂”，邕江药业公司将专利提供给国家，使之成为国家标准后，河南天工公司要保留生产自己复方赖

氨酸冲剂这个药品品种就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使用邕江药业公司的专利。邕江药业公司应当在河南天工公司获得复

方赖氨酸颗粒批准文号时，明确提出自己的专利权主张，履行告知义务。邕江药业公司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而是借助国

家机关的行政行为，使河南天工公司误落入专利陷阱，5年之后再以专利侵权起诉，具有主观恶意，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三、邕江药业公司将专利配方自愿提供给国家，且一开始就知道河南天工公司是专利使用者，在相当长的合理时间

内不向河南天工公司主张其专利权，应当视为默许河南天工公司无偿使用。四、一审判决河南天工公司赔偿邕江药业公

司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复方赖氨酸颗粒药品标准颁布日是2001年3月7日，标准实施日是2001年6月1日，该标准的附件

上公布了获得批准文号的两家药品生产企业为邕江药业公司和河南天工公司，因此，邕江药业公司知道河南天工公司使

用其专利的日期是2001年6月1日，至2003年6月2日，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有效期

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失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

算”。邕江药业公是2006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即使构成专利侵权，计算赔偿时间也应从

2004年7月3日起计算。且邕江药业公司仅提供了一盒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证据，无论从产品的销售时间、空间和数量都

不能证明侵权的严重程度，作出40万元的赔偿数额显然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河南天工公司没有构成侵权，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邕江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

由邕江药业公司承担。  

邕江药业公司答辩称：邕江药业公司依法取得专利权后，无须向他人履行告知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此项义务，更谈

不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河南天工公司认为邕江药业公司在一定时间内不向其主张专利权，视为默许其使用，没有法律

依据。邕江药业公司2006年4月在市场上购买到河南天工公司生产的被控侵权药品“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才知道专

利权被侵犯，于2006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酌情判决河南天工公司赔偿邕江药业公司40

万元经济损失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南宁神州公司没有提出答辩。  

根据上诉人河南天工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邕江药业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双方在二审诉讼中的争议焦点

为：一、河南天工公司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是否侵犯邕江药业公司“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

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发明专利权？二、一审判决河南天工公司赔偿给邕江药业公司40万元经济损失是否适当？  

上诉人河南天工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两份证明，以证实

河南天工公司是原商丘地区生化制药厂于1993年11月6日变更企业名称而来。被上诉人邕江药业公司对以上两份证明的



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邕江药业公司和一审被告南宁神州公司在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二审审理，除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邕江药业公司“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

物”发明专利的说明书叙述：复方赖氨酸冲剂，目前国内有6个厂家生产，但这些复方赖氨酸冲剂中盐酸赖氨酸含量仅

有1－5％，维生素B1、B6 的含量也只有0.0075-0.1%，其余大部分是蔗糖和全脂奶粉。产品的用途只是一种营养药，作

为促进发育，改善智力，增强体质的辅助剂。而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以盐酸赖氨酸为主的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

的药物组合物，盐酸赖氨酸含量达到60－95％。该药物组合物与目前市面上的复方赖氨酸冲剂相比，不仅含量成分不

同，用途也不同，除可以作营养药，促进发育，改善智力，增强体质外，更重要的是作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高效

专用药品。说明书中还公布了5个实施例，并对各个实施例中药品成份重量百分含量进行详细列表说明。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2001年3月颁布的“复方赖氨酸颗粒”质量标准是发明专利说明书中公布的5个实施例其中之一。另外，邕江药业

公司实施自己的发明专利生产的药品原名称为“康脑灵”，现名称为“复方赖氨酸颗粒”。二审诉讼中，河南天工公司

对其生产、销售的“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已落入邕江药业公司“一种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发明

专利权保护范围无异议。  

本院认为：一、关于河南天工公司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贝智高”复方赖氨酸颗粒是否侵犯邕江药业公司“一种

治疗颅脑外伤及其综合症的药物组合物”发明专利权的问题。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药品质量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法律对药品生产有着强制性的规定。根据

我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药品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基于药品的

特殊性，药品发明专利也不同于普通发明专利，药品发明专利权人获得专利权后，并不理所当然能直接实施其专利，而

是必须通过规定的程序将药品专利技术转化成国家药品标准后才取得合法生产权。因此，邕江药业公司为实施自己的专

利，生产药品，委托广西区药品检验所根据专利技术起草复方赖氨酸颗粒的药品标准，经审定成为国家药品标准发布，

是符合药品监督管理法律规定和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邕江药业公司在申请发明专利并将专利技术转化成国家

药品标准过程中，已将其专利技术公开公布，但邕江药业公司公开专利技术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专利技术进入公有领域，

允许他人可以未经许可自由使用，恰恰相反，专利权人正是通过这种对专利技术的公开换取对专利技术垄断性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

产品。”邕江药业公司的发明专利技术转化成国家药品标准，他人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药品，属于实施专利技术的行

为，仍应取得专利权人的许可。况且，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药品和是否侵犯他人专利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

是药品生产行政监督管理关系，另一个是民事法律关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药品并不妨碍在民事上可能构成对他人

的侵权。本案中，河南天工公司虽然是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药品，但这种实施专利的行为没有经得专利权人邕江药业

公司许可，已经构成侵犯专利权。河南天工公司上诉称执行国家药品标准使用他人专利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支持。  

关于河南天工公司上诉称邕江药业公司应当在河南天工公司获得复方赖氨酸颗粒批准文号时，明确提出自己的专利

权主张，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由于专利授权情况已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专利公报中公布，权利状态已经由专利行

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予以确定，任何人想实施专利均可在专利公报中查询，法律没有规定专利权人还负有另行向公众告知

的义务，因此河南天工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河南天工公司上诉还提到邕江药业公司在一定时间

内不向其主张专利权，视为默许其无偿使用专利的问题。在民事法律行为中，默许的意思表示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才能

确定，不能任意推定，邕江药业公司的行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为默许，双方也没有合同的约定，因此，不能视为邕江药

业公司默许河南天工公司使用其专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

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河南天工公司实施邕江药业公司发明专

利，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与邕江药业公司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并支付专利使用费。因此，河南天工公司关于邕江药业

公司默许其无偿使用专利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河南天工公司赔偿给邕江药业公司40万元经济损失是否适当的问题。  

河南天工公司上诉称邕江药业公司知道河南天工公司使用其专利的日期应该是复方赖氨酸颗粒药品标准的实施日，

即2001年6月1日，邕江药业公司于2006年7月3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构成专利侵权，按照有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赔偿时间也应自起诉之日往前推两年，从2004年7月3日起计算，一审判决40万元的赔偿数额没有

依据。河南天工公司这一上诉理由涉及到如何判断邕江药业公司何时知道河南天工公司使用其专利的问题。虽然复方赖

氨酸颗粒药品标准开始实施起，河南天工公司就已获得该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对此信息邕江药业公司也应知道，但获

得该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并不代表实际生产被控侵权产品，认定邕江药业公司何时知道河南天工公司使用其专利，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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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邕江药业公司实际知道河南天工公司已经开始生产被控侵权药品起算。由于河南天工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邕江药业公司

具体是何时知道河南天工公司开始生产被控侵权产品，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应当认定邕江药业公司2006年4月在市场上

购买到被控侵权药品才知道河南天工公司生产的事实。因此，邕江药业公司于2006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

诉讼时效，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关于“侵权损失赔偿

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侵

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

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

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一般在人民币

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本案中，邕江药业公司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和

河南天工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当事人均未能举证证明，也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一审法院根据法律的上述

规定，综合考虑河南天工公司的主观过错，河南天工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承认其从2001年6月1日起开始生产被控侵权药

品，至一审起诉时已有五年之久的事实，被控侵权药品的销售市场范围等因素，酌情确定河南天工公司赔偿邕江药业公

司经济损失40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六

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10元、其他诉讼费1500元，合计11510元（邕江药业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0

元（河南天工公司已预交），共计23020元，由河南天工公司负担。邕江药业公司已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

不予退回，由河南天工公司在履行本案赔偿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邕江药业公司。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

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半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拥 建 

审 判 员 周 冕 

代理审判员 韦 晓 云 

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邹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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